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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 

壹、服務之規定及設置範圍： 

   一、 須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承攬廠商之車輛應能滿足本飯店服務顧客之需要，應維持壹佰輛 

           以上合格之計程車可供調度，承攬廠商所有車輛之車齡不得超過 

           五年以上，車況良好，車殼外觀無破損、踫撞痕跡，並均有空調 

           設備，車輛內部應乾淨、無異味。 

        2. 承攬廠商應依本飯店之要求，增加車輛之數量及接受本飯店對車 

           輛汰舊換新之建議。 

        3. 承攬廠商車輛以供應本飯店旅客為最高優先，應隨時有車輛待命 

           備用，如遇本飯店承辦大型宴會(本飯店客務部須於前3天通知承 

           攬廠商)，承攬廠商應配合調派足夠之車輛，以因應本飯店顧客 

           之要求。  

        4. 承攬廠商之排班車輛應停放於本飯店正樓大門前左方(東邊)排 

           班候客，應於每日固定時段早上8點至晚上11點須有承攬廠商進 

           行排班，且維持3輛車輛(晚上11點後至早上8點前之排班計程車 

           ，則開放承攬廠商車輛自由排班不受3輛車輛約束)，若有現場排 

           班計程車數量不足，本飯店有旅客搭乘需求時，本飯店或承攬廠 

           商得透過line社群軟體或承攬廠商叫車軟體或承攬廠商值班同 

           仁呼叫自家車隊司機進行排班，如現場無排班計程車且雙方已透 

           過前述方式進行呼叫承攬廠商車輛仍無車輛者，則本飯店得使用 

           其他車隊服務，若有大型宴會活動或疫情趨緩後，可依照現況雙 

           方另行約定。 

        5. 本飯店如因應旅客之有關搭載需求時，承攬廠商即應予以配合， 

           不得以任何理由藉故違反。 

        6. 雙方配合申請專用車輛呼叫系統，承攬廠商並須隨時與本飯店客 

           務單位保持連繫。 

        7. 本飯店如於夜間10時以後有用車需求，承攬廠商應提供車輛呼 

           叫系統之載具予本飯店使用，本飯店須於合約終止後歸還承攬廠 

           商。 

        8. 承攬廠商應配合運載本飯店夜間員工返家需求，其車輛及路線視 

           本飯店狀況需要調整，承攬廠商不得異議，該部分車資由本飯店 

           簽字紀錄，承攬廠商每月彙結後檢附單據向本飯店申請該部分款 

           項。 

        9. 承攬廠商待命車輛應遵守停車秩序並配合本飯店現場人員之指 

           導，不得隨意停放，以免造成紊亂妨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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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承攬廠商應負責保持待命場所之清潔與維護。 

       11. 承攬廠商應負責其車輛維護，並須依車輛原廠規定適時檢查保養 

          （需保存單據為憑），維持車輛性能良好，並維持車輛之整潔。 

12. 承攬廠商嚴禁於本飯店之場所清洗（擦拭）車輛，以免造成髒亂。 

       13. 承攬廠商就其提供車輛採一車一保險方式，須投保以下險種：（以 

           四人乘客計，如所可搭乘人數多於四人，賠償總額部分須按比例 

           增加）（金額均以新臺幣計算），本飯店不須分擔保險費，如因 

           旅客搭乘運輸發生意外，概由承攬廠商負責完全賠償責任，如因 

           此造成本飯店之損失，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1) 汽車強制險：每人每次事故體傷及死亡須依法理賠。 

           (2) 乘客責任險：每人每次事故體傷、死亡及每一意外須依法理 

                           賠。 

       14.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請承攬廠商每天尖峰時段14：00~16：00和 

           21：00~23：00安排一名幹部督導現場排班駕駛人員，以管理排 

           班車隊順利運行。尤其在大型宴會散場時，務請車隊積極支援排 

           班車數量。並請安排一名圓山區隊負責人為窗口，以利連繫。上 

           述，可依照現況雙方另行約定。 

       15. 承攬廠商應嚴防駕駛人員過度疲勞，應隨時保持駕駛人之精神狀 

           況良好，並約束駕駛人員依交通規定駕駛車輛，確保行車安全， 

           如因駕駛不慎導致意外，概由承攬廠商負責。 

       16. 承攬廠商所有之車輛，其駕駛人姓名、照片及車號之標示，均應 

           依照政府交通單位之管理規定置放於車內之指定位置。 

       17. 承攬廠商應要求駕駛人員服裝儀容之整潔，應著制服，載客時嚴 

           禁吸煙、嚼食檳榔、高聲說話，並應保持良好之服務態度，以維 

           持本飯店之良好商譽。 

       18. 承攬廠商之駕駛人員應尊重旅客之意見，於行車前委婉問明旅客 

           所要前往之目的地，遵循旅客意見，嚴禁擅作主張，強制更改旅 

           客之意見，或載送旅客至非其指示之處所。 

       19.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應誠實對待旅客，不得有多索車資、拒載短程 

           或與旅客爭吵情形。 

       20. 如因駕駛人員服務態度惡劣，遭受旅客指責，以致影響本飯店之 

           聲譽，承攬廠商應接受本飯店通知後依情節輕重而作適當處理， 

           並嚴禁該車參加排班，若情節重大者應依法送交治安單位處理。 

       21. 承攬廠商應嚴格要求駕駛人員，凡發現旅客遺留物品，應立即告 

           知旅客提取，若旅客已離去，應立即將所遺留之物品送交至本飯 

           店之櫃台或警察局處理；若旅客要求送至指定地點時，車資另計。 

       22. 本飯店旅客如搭乘承攬廠商計程車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或長途車 

程，承攬廠商得依照與乘客議定之統一價格收費，或按實際跳錶 

費用計費，嚴禁另有隨意索價之情形，於抵達機場時，應主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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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缷下行李，並應服從航警局督導，則以安全到達目的地為準則。 

       23. 承攬廠商應要求駕駛人員於排班候客時，應按照排班順序依次載 

            客，不得有不按班次或強行拉客之行為。 

       24. 承攬廠商應要求駕駛人員於排班候客時，嚴禁高聲談笑、聚眾 

喧嘩。 

       25.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如非因應召喚，嚴禁隨意進入飯店大廳。 

       26.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不得有妨礙觀瞻之行為，嚴禁於排班區行道樹 

           旁便溺、聚眾賭博、車內睡覺等，凡有違反秩序之行為，如經本 

           飯店人員發現，承攬廠商應於接到通知後立即查處。 

       27. 本飯店旅客搭乘承攬廠商車輛時，未經乘客同意不得播放音樂或 

           利用無線電任意與他人談話。 

       28. 承攬廠商駕駛人載送本飯店夜班人員下班返家，為安全考量，承 

           攬廠商應與本飯店櫃檯連繫，並指派車輛負責載送工作，不得有 

           缺車之情形。 

       29.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載送本飯店夜班人員返家，須於下班前五分鐘 

           至本飯店西側打卡室門前等候，等候時不得按「等錶」，開車時 

           按錶起跳，並將本飯店夜班人員送達目的地後，等待其進入家門 

           始可離去。 

       30. 載送本飯店夜班人員之車資按實際費用由本飯店負責支付，但承 

           攬廠商應嚴禁駕駛人員有請求或強迫多簽車資之情形，如經本飯 

           店察覺，本飯店得不支付該筆款項。 

       31. 承攬廠商應將本合約內容詳告所屬駕駛人員，並應明訂駕駛服務 

           守則，由駕駛人員簽名具結，確實遵守。 

       32. 承攬廠商應為其駕駛員辦理安全、勞工及健康保險；於合約有效 

           期間內，承攬廠商員工如在本飯店所在地或附近發生死亡或傷害 

           等意外事件，如非可歸責本飯店，應由承攬廠商單獨負責，與本 

           飯店無涉。 

       33. 承攬廠商應要求駕駛員避免與本飯店員工發生私人債務關係，如 

           因而引起債務糾紛，本飯店不負任何責任。 

       34. 駕駛員有責任及義務檢查本飯店夜班人員繳回之簽單是否依規 

定填寫，若有遺漏，應立即要求補簽，以避免請款作業困擾。 

       35. 本飯店旅客搭乘承攬廠商之車輛，其收費標準應依政府現行法令 

           規定辦理，一律按計程表收費（第22點收費不在此限）。 

       36. 本飯店自辦交通服務及機場接送，承攬廠商不得異議。 

       37. 承攬廠商於合約期間為加強調度、駕駛管理所需之一切費用概由 

           承攬廠商負責，不得向本飯店要求補貼。 

       38. 承攬廠商所有排班計程車駕駛人員均應安全查核，確保無重大前 

           科紀錄，並將所有人員資料（姓名、年齡、出生地、國民身分證 

           字號、地址及相片、車號），按附表裝訂成冊，送交本飯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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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存檔，該項資料並應定期更新，如駕駛人安全查核未獲通過， 

           應取消參與排班資格。 

       39. 本合約有效期間內本飯店除基於天災地變、政府法令變更、等不 

           可抗力因素外，本飯店不得以書面通知承攬廠商終止租約。 

       40. 承攬廠商車輛雖按本飯店之規定停放於指定位置待命，但特殊情 

           況時，車輛應聽從交通警察及本飯店人員指揮，依指揮位置停放。 

       41. 本飯店之旅客由外搭乘非承攬廠商之車輛抵達飯店後，該旅客如         

           有意再次搭乘該車，承攬廠商不得異議。 

       42. 承攬廠商待命車輛如尚未到達，遇有本飯店旅客有用車需求，本 

           飯店得先行指引搭乘非承攬廠商之車輛，以因應旅客需要，承攬 

           廠商不得異議。 

       43. 本飯店旅客下車後，駕駛員應即時檢查後車廂及座位，如有遺留 

           物品應立即以無線電或電話通知本飯店，並送交本飯店櫃檯處 

理。 

       44. 承攬廠商駕駛如有違反下列規定時，經登錄當月達2次（含）以 

上，本飯店有權通知承攬廠商解除該駕駛排班權，承攬廠商不得 

異議： 

           (1) 承攬廠商之計程車輛未依本飯店指定之位置停放（限六輛 

               車），或隨地清洗車輛，造成場地髒亂者。 

           (2) 承攬廠商固定夜班載送之車輛未依規定時間內到達待命位 

置，耽誤載送時間者。 

           (3) 應穿著整齊隊服，不得穿短褲，不穿拖鞋及涼鞋。 

           (4) 不吃檳榔、不吸煙、乘客上車時不使用行動電話（必要使用 

               時需戴耳機接聽，並注意講話音量）。 

           (5)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未聽從旅客指示載送，有繞道行駛增加車 

               資、拒載短程或多索車資者。 

           (6)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停車候客時，聚眾喧嘩、高聲談笑、下棋、 

               打牌、賭博、隨地便溺、亂丟煙蒂。 

           (7)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非因本飯店人員召喚，擅自進入飯店大廳 

               或自行招攬客人者。 

           (8)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未依規定將登記證(姓名、照片、車號)置 

               於車內指定位置者。 

           (9) 承攬廠商駕駛人員於未排班時將車輛停放於本飯店停車格 

或於本飯店內停車睡覺者。 

           (10) 車輛應鈑金良好，保持車身整潔，車內保持乾淨不放置雜 

物及吐檳榔的杯子；車隊標誌齊全並按規定張貼，後車箱 

要淨空乾淨。 

           (11) 遵守交通規則，不開快車，不闖紅燈。 

           (12) 凡發現乘客有遺留物品，應立即告訴乘客提取，若乘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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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應儘速將遺留物品送交圓山飯店櫃檯或通知車隊(承 

攬廠商)。 

           (13) 將本飯店夜班人員送達目的地，需等待本飯店夜班人員進 

入家門後始可離去。 

           (14) 在圓山飯店排班之車輛均須經政府主管機關檢驗合格。 

           (15) 違反其他未盡事宜之規定，嚴重影響飯店形象及利益等。 

       45. 承攬廠商如有不具償債能力、停止營業、成為拒絕往來戶、進入 

           清算程序、宣告破產或其他無法清償債務之情事時，本飯店得不 

           經催告，逕行解除或終止本合約。 

       46. 承攬廠商於合約期間內願每月繳交回饋金【又稱：本飯店夜歸員 

           工交通補助費】，本飯店同意承攬廠商得逕於每月應付載送夜班 

           員工車資款項中扣除，載送夜班員工車資款項計算週期為每月月 

           初至月底，承攬廠商須於次月5日前與安全室完成對帳，依照收 

付互抵後的金額，由支付方於次月10日前寄達請款憑證，支付方 

於次月月底付款；承攬廠商另提供10台車身廣告供本飯店免費使 

用，每半年更換乙次車貼廣告服務，由本飯店提供圖稿，承攬廠 

商負責製圖射出及車身廣告張貼。 

       47. 合約期間（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115年12月31日 

止），所有符合規定之排班司機務必遵守服務規定，若違反規定 

經警告無效，合約之本飯店圓山大飯店得逕行提前解約。 

       48. 承攬廠商同意凡遇本飯店（客務部通知）當日宴會逾一百桌以上， 

           應無條件派員協助本飯店現場叫車、指揮乘客上下車，維護秩序 

           與疏通飯店區內道路車流（指揮人員之費用，概由承攬廠商自行 

           承受）。 

       49. 合約期滿前三個月由本飯店以書面示達承攬廠商續約與否。 

       50. 承攬廠商於簽約之同時，交付本飯店新臺幣壹拾萬元銀行開立之 

           支票或現金，以為履行契約保證金，合約屆期或終止時無息退還。 

       51. 本飯店同意承攬廠商得在不對外揭露本合約詳細內容之條件下， 

           對外將本飯店列入承攬廠商之服務對象名單，作為行銷廣宣使 

用。 

       52. 除本飯店同意外，承攬廠商不得使用本飯店之名稱、商標、服務 

           標章或企業識別標誌，亦不得以本飯店之地址為其營業處而對第 

           三人開立票據、進行借貸或採購等行為。 

       53. 承攬廠商不得將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知悉或取得之資料、工作證 

           或鑰匙等，以任何方式為與本合約目的無關之利用、透露或交予 

           第三人，承攬廠商亦應要求其員工及駕駛員共同遵守。 

       54. 本飯店應於每月月初提供上個月排班計程車進出紀錄表。 

       55. 如承攬廠商車輛於每日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有持續1小時以上無 

           排班車輛，及本飯店以透過LINE社群軟體或承攬廠商叫車軟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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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廠商值班同仁呼叫自家車隊司機進行排班仍無車輛，且當月 

           違規達三次以上者(以圓山排班LINE社群對話紀錄為依據)，則承 

           攬廠商願補貼每三次違規新臺幣500元予本飯店。 

       56. 承攬廠商應自行尋覓本飯店認可之保證人，就承攬廠商依合約應  

           履行之義務負連帶責任，並拋棄先訴抗辯權。 

       57. 保證期間內，連帶保證人喪失資格或本飯店發現確實證據可認連 

           帶保證人有無法履行保證責任之虞者，得要求承攬廠商撤換，承 

           攬廠商應立即尋覓其他合適人員，經甲方同意後，為連帶保證 

           人；原連帶保證人之責任，於本飯店認可之新保證人承擔前，不 

           得解(免)除。承攬廠商違反本項規定時，本飯店得終止合約。 

   二、乘車需求地點：  

     1.飯店大門 

  

     2. 側門/打卡室/夜返員工接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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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飯店後門/金龍廳/麒麟聽 

  
 

     4.台北聯誼會網球場/游泳池 

  
     

     5.台北聯誼會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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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台北聯誼會中餐廳/交誼廳 

  

 

   三、 司機洗手間位置圖： 

   

   四、 合約為1年1簽，履約期間承攬廠商應保證符合服務之規定，合約到期 

        雙方得協議續約簽訂。 

   五、 合作模式： 

        1. 在合約期間內，承攬廠商需依照雙方所約定回饋金額(元，含稅) 

           按月向本飯店支付該費用。 

        2. 承攬廠商於合約期間內願每月繳交回饋金【又稱：本飯店夜歸員 

           工交通補助費】，本飯店同意承攬廠商得逕於每月應付載送夜班 

           員工車資款項中扣除，載送夜班員工車資款項計算週期為每月月 

           初至月底，承攬廠商須於次月5日前與安全室完成對帳，依照收 

           付互抵後的金額，由支付方於次月10日前寄達請款憑證，支付方 

           於次月月底付款；承攬廠商另提供10台車身廣告供本飯店免費使 

           用，每半年更換乙次車貼廣告服務，由本飯店提供圖稿，承攬廠 

           商負責製圖射出及車身廣告張貼。 



9 
 

貳、公告事項及其他注意事項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所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招標公告事項 
 

【公告機構/業主】：台北圓山大飯店 

【機構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巷1號 

【招標名稱】：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所屬作業組織圓山大飯店115年旅客交通車輛服務 

             合作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採議價後每月支付本飯店回饋金額最高者。 

【公告日期】：114年11月26日至114年12月02日 

【資格審查送件日期】：114年11月26日至114年12月09日(逾截止日下午5時不予收件處理) 

【書面資格審查】：業主編組委員進行參與投標者送件資料審查(下稱:第一階段作業)。 

【第一階段】：書面資格審查（投標廠商之資格條件及應檢附之文件） 

             (一) 持有未解散及未停業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登記事項等資料。 

             (二) 提供董、監事或股東名冊。 

             (三) 最近1期完稅證明。 

             (四) 當月無退票證明。 

             (五) 曾有相關個案實績，且有足資證明相關文件及圖（照）片。 

【第二階段】：營業址所訪查(業主編組委員進行符合第一階段合格者) 

【標單繳交方式】：採掛號郵件(投遞郵戳為憑)寄達或送飯店櫃台收件。 

【標單投遞截止日期】：俟業主通知(書面)。 

【開標地點】：俟業主通知(書面)。 

【開標日期】：俟業主通知(書面)。 

【廠商資格書面審查應備文件】： 

   1.持有未解散及未停業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登記事項等資料。 

   2.提供董、監事或股東名冊。 

   3.最近1期完稅證明。 

   4.當月無退票證明。 

   5.曾有相關個案實績，且有足資證明相關文件及圖（照）片。 

  6.以上資料裝訂請使用 A4尺寸；封面加註〔參加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所屬作業組織

圓山大飯店115年旅客交通車輛服務合作案廠商資格審查文件〕。 

【聯絡人】：台北圓山大飯店採購部門採購室曾堡福專員  電話：02-2886-8784 


